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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平定天山南北两路，将

新疆地区纳入版图之后，清朝对这一区域的治理逐

渐形成了一套稳定的体系与政策。在军事方面，清

朝陆续向天山北路的伊犁、乌鲁木齐地区移驻满汉

官兵。在天山南路与塔尔巴哈台地区，采用换防制

度，从北路地区以及陕西、甘肃抽调一定的兵力前往

轮番戍守。①屯驻重兵之后，岁需粮饷浩繁，口粮问

题先后通过兵屯、回屯、民屯、遣屯纳粮等方式基本

获得解决；②俸饷、经费等项银两支出，由于本地人口

有限，农业、商业基础薄弱，税收无多，不得不依赖于

各省的协济。因此，新疆地区被纳入了全国的协饷

体系之中，成为常年受协的边陲区域。乾隆中后期，

新疆地区的财政支出因为驻军的扩充呈现急剧上升

的态势，所需协济银数大为增加。

乾嘉之际，清朝的财政状况迅速陷入持续的支

绌状态，新疆协饷的运作随即受到冲击与影响。因

此，从嘉庆初年开始，如何节省新疆的协饷支出，逐

渐成为困扰清朝的一个棘手问题。这一时期，中央

政府与甘肃、新疆高级官员就此问题展开了多次讨

论。以笔者所见，学界对清代新疆地区财政问题的

关注主要集中于乾隆、道光与光绪时期，尚未有针对

嘉庆时期新疆协饷问题进行专门的考察。③个别研

究虽偶有提及，但是往往止于协饷数额问题，并未深

入探讨其间的政策演变与争论，及其对于协饷制度

运作、清朝治理新疆的影响。④

本文依托相关档案史料，拟将新疆地区与国家

层面的财政变动结合起来，考察在全国财政渐趋支

绌的背景之下，新疆协饷运作受到了怎样的冲击与

影响，清朝廷与甘肃、新疆高级官员如何认识、应对

新疆的财政与协饷问题，以及相关讨论对于全国协

饷制度运作和新疆治理产生了哪些影响与意义，以

期丰富清代边疆史、财政史研究。

一、守成政策与财政危机的初现

嘉庆皇帝继位以后，认为旧制完善，对于新疆地

区的治理无须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应当循照成法，采

取守成政策：

新疆地方，自皇考高宗纯皇帝展拓以来，一切办事

章程经画尽善，克垂永久，数十年来，奉行俱各妥协……

总之，新疆以镇静为要，不可妄生枝节。嗣后办理一切

事务，惟当遵照旧日章程，妥为经理，勿得率意纷更。⑤

检视乾隆时期新疆治理体系的创建与调整，除

了因时、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治边思路，以及基于

北路地区战略价值的考量之外，也同其时财政鼎盛，

府库充裕有着直接的关联。换言之，此一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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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在长途移驻重兵与大量挹注协饷的基础之

上，军事与财政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清朝在新疆地

区治理的重要基础。就财政一端而言，协饷无疑成了

清朝新疆治理的“白银生命线”。在乾隆中后期，新疆

协饷经由河南、山东、山西等省运至甘肃，转解新疆各

城，岁以为常。揆诸实际，这一时期新疆协饷体系的

建立与平稳运作，端赖于全国财政的豫大丰亨与库存

丰盈。如果这种稳健、充裕的财政状态遭到破坏，严

重依赖协饷的新疆地区势必受到直接的影响。

乾隆皇帝退位之年，户部银库存银高达6939万余

两。⑥然而，随着乾隆六十年(1795)、嘉庆元年(1796)苗
民起义与白莲教起义的相继爆发，清朝廷调遣各省

官兵前往镇压，并由户部银库持续拨给军饷，支出浩

繁。其中，白莲教之役延续多年，迟至嘉庆八年(1803)
方才大致戡定。然而，当两大起义平息之后，财政收

支的情形不仅并未好转，反而长期处于持续性的支

绌状态。考其原因所在，一则常例收入一端未能足

额，地丁正杂等项与盐课缺额较多；二则在支出方

面，大规模的军需支出虽然暂时中止，河工与灾赈等

例外支用却频繁出现，为数巨大。对此，嘉庆皇帝曾

表示：“朕嗣位以来……始缘教匪不靖，军兴孔棘，继

以黄河泛溢，屡举大工。十余年间，所费帑金数踰十

千万。国家财赋，岁有常经，实有入不敷出之势。”⑦

这一点，通过与乾隆时期的比较，即可见其一斑。

资料来源：内阁户科题本。

表2 嘉庆时期冬拨常年协济兵饷起解情形表 (银数单位：万两)
年份

嘉庆元年
嘉庆四年
嘉庆八年
嘉庆十年

嘉庆十一年
嘉庆十二年
嘉庆十五年
嘉庆十六年
嘉庆十八年
嘉庆二十年

嘉庆二十三年
嘉庆二十四年

指拨协饷数
748.7931
566.6161
737.9219
586.5884
555.7145
564.5225
638.4091
725.8306
536.2699
602.7870
589.0062
488.7047

实际起解数
678.7931
546.6161
638.1352
496.5884
500.9261
429.5225
598.4091
651.4389
473.1115
552.7870
499.0062
440.7047

尚未解到数
70
20

99.7867
90

54.7884
135
40

74.3917
63.1584

50
90
48

档号
02-01-04-18015-001
02-01-04-18231-014
02-01-04-18490-003
02-01-04-18583-005
02-01-04-18677-015
02-01-04-18771-036
02-01-04-19084-014
02-01-04-19186-013
02-01-04-19419-012
02-01-04-19587-003
02-01-04-19855-034
02-01-04-19941-005

资料来源：内阁大库档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户科题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以下藏所从略)；《题
本：历朝财政》，清代抄档；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808、809页；《户部呈清单》(道光三
年三月初五日)，档号：03-3284-05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以下简称“录副奏折”，藏所从略)。

表1 乾隆时期与嘉庆时期各直省岁入、岁出、余剩银数表 (单位：万两)
年份

乾隆十四年
乾隆二十五年
乾隆三十一年
乾隆四十二年
乾隆五十九年

岁入
4151.7656
4328.6815
4400.7134
4382.2454
3838.4712

岁出
2820.6213
2948.5645
2742.5697
2686.1073
2568.9263

余剩
1331.14J43
1380.1170
1658.1437
1696.1381
1269.5449

年份
嘉庆十六年
嘉庆十七年

嘉庆二十三年
嘉庆二十四年
嘉庆二十五年

岁入
4350.1076
4013.6194
3809.5150
3933.8620
3592.9510

岁出
3600.4605
3510.7534
3646.4400
3853.7800
3651.5600

余剩
749.6471
502.8660
163.0750
80.0820
-58.6090

透过上表不难发现，与乾隆朝相比，嘉庆时期的

财政情形大显支绌。在此种背景下，协饷制度的运

作必然会受到程度不一的影响。根据定例，各省协

济常年兵饷须向户部题报起解情形，由户部年终汇

总，呈报清帝览阅。相关档案显示，在乾隆时期，各

省常年协饷基本年清年款，罕有延欠。嘉庆时期的

常例兵饷起解情形则有明显变化。

根据表2可知，嘉庆时期各省常年协饷的拨解均

有不同程度、数量的迟延发生。在紧张的财政状态

下，军需银两之指拨与协济处于优先位置，各省本身

的常例支出亦需加以保障，而边疆地区的常年协饷

势必受到一定的冲击。其中，甘肃协饷(包括甘肃与

新疆地区在内，下文简称“甘饷”)作为所需协饷数量

最巨的一处，无疑会受到显著的影响。

二、白莲教之役与嘉庆初年的新疆协饷

前文提及，乾嘉之际的财政变动就外在表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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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肇始于蔓延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甘肃数省，延

续多年的白莲教之役。此役不惟“举户部旧帑七千

余万而空之”，⑧而且对于当时的解协制度运作造成

了较大的影响。

乾隆中后期，甘饷的主要来源为邻近的山西、河

南、山东三个北方省份。三省额征地丁银数较多，均

在300余万两上下。由于境内驻军无多，兵饷与其他

常例支出为数相对有限，因而三省每年存剩地丁银

较多，辅以各处盐课银两，成为甘饷的主要供给来

源，常年拨解银数保持在200万两以上。

嘉庆初年，河南和山东的财政收支情形发生了

较大的变化。河南邻近陕西、湖北、四川，因而成了

白莲教起义波及之区，除需协济前述三省军饷外，还

直接承担了部分军需支出。⑨此外，河工和赈灾问题

也逐渐加重，极大影响了河南的财政状况。根据河

南巡抚的题报，嘉庆三年(1798)与四年，该省均处于

严重的财政紧张状态。在收入方面，由于轮免各州县

钱粮，⑩以及“被水缓征”等原因，正项收入减少；在支出

一端，除本省常例支出外，尚需要归还军需项下借动的

各款银两，为数较多。“通盘核计，已属有绌无盈”，“非

但不能拨协他省，即本省尚有支绌之虞”。因此，河

南巡抚屡屡奏请将户部指拨的部分甘饷改拨。

山东一省，财政情形一如河南。该省在嘉庆元、

二、三年因“轮免各府州属钱粮”，以及“曹汛漫溢，工

赈费繁”，致使“库贮动用已尽”。在这种情况下，“不

惟甘饷无可拨解，即本省急需，亦诸形短绌”。因此，

山东巡抚频繁奏请改拨应行起解之甘饷，“庶得清理

各项欠款，兼得买补仓谷”。

通过上述河南、山东二省的情形不难看出，由于

整体财政状况的恶化，甘肃协饷的指拨与起解之间

常生抵牾，每每引起改拨。尽管户部总是由其他省

份改拨银两解交甘肃，但“一经咨题改拨，往返动隔

数月”，加之各省多属支绌，饷银的起解必然受到直

接影响，在时间上常常滞后。

到了嘉庆五年(1800)，由于河南、山东二省奏请

改拨甘饷，而其他省份也处于“无款可拨”的支绌状

态，职掌度支的户部不得不予以变通，建议由户部银

库拨银。嘉庆皇帝考虑到部库(户部银库)亦不充裕，

降旨由部库拨给80万两、内务府银库拨给20万两，

并强调“部库经费有常，现又当办理军需之际，岂能

复将各省协拨之项概由部拨，此后不准援以为例”。

揆诸既往，各省改拨兵饷，少有从户部银库拨给者。

如此次由户部、内务府联合拨饷，尤显稀见。到了嘉

庆五年岁末预拨六年甘肃兵饷之时，户部更是罕见

地直接提前拨给户部银库存银，则当时留协省份存

银有限，不敷指拨的紧张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甘肃省兵饷银三百三十余万两，为数过多，其留

协省份虽有实存银两，只敷协济陕西、云、贵、川、楚

等省兵糈。臣等再四筹酌，拟请在于部库内拨银一

百万两解甘，其余不敷银两，再将各省未完、应征地

丁凑拨供支。

在这种情况下，甘肃方面开始直接感受到了协饷延

迟的冲击。首当其冲的正是需要岁前预拨的新疆饷

银。新疆各城由于距离较远，饷银运解耗时甚久，因

而伊犁、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与回疆各城所需次年

俸饷与经费等项银两，均系年前由甘肃藩库存银预

行拨给，以备次年支发。甘省暂时借动的银两，俟次

年各省协饷解到之后，再行归还。审视这种依靠甘

肃藩库存银暂时挪垫的拨解成例可知，其平稳运行

有赖于以下两个条件：甘肃藩库存银充裕；各省解甘

协饷运送准时、足额。在乾隆时期，上述条件均可满

足，故而运作平稳。降至嘉庆初年，情势为之大变。

事实上，早在嘉庆四年(1799)，新疆方面即已感

受到了协饷延迟的危机。该年乌鲁木齐方面咨请甘

肃预拨嘉庆五年俸饷，甘肃方面覆称“兵饷支绌”，

“司库存银无多，不敷拨解一年之数”，只能将各城俸

饷“分作两起，春、夏二季于上年九、十月间拨解，秋、

冬二季于当年四、五月间拨解”。即便如此，此后遇

有“内地协饷未齐，拨解稍迟”，“不能赶赴支放”之

时，唯有奏请暂时借动镇迪道库存贮不得擅动之经

费银，俟次年协饷到后再行归还。

乌鲁木齐地区之外，作为新疆财政支出数额第

二位的伊犁地区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嘉庆六年

(1801)，由于“请拨之项不能早到，遂定于司库兵杂各

款内通融借发，先期一年全数运解，仍俟协拨到甘，

即收入经费项下提还销借”。随着甘肃司库存款的

减少与外省协饷的起解迟延，这种办法亦无法持续

维持。嘉庆十一年(1806)以后，“改为上年秋间运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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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本年春夏间运解一半”，此后均系如此办理。

直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嘉庆皇帝得悉此种情形之

后，方才加以调整，谕令“将伊犁俸饷一款仍查照旧

办章程，附入冬拨案内同时请拨”。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起解时间延宕，甘肃

协饷的具体来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除了早先的山

东、河南、山西三省，陕西、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

建、广东等省也逐渐加入了协济甘肃、新疆地区的行

列，四川、广西亦偶有协济甘肃协饷之举。其中，陕

西、福建、四川、广西、广东五省在清代的协饷制度中

都属于原本不承担协济任务的“留备省份”，其余东

南各省俱系地理距离较远的盈余省份。如此大规

模、长距离地指拨协饷，并非协饷“就近指拨”的惯

例，而是面对北方各传统有余省份不敷指拨后的无

奈之举。在具体的税种来源上，除了旧有的地丁、盐

课银，漕项、关税等银款也频繁地汇入甘饷之内。

通过乌鲁木齐与伊犁地区协饷的拨解调整可以

获知，新疆地区在嘉庆初年各省财政收支陷于紧张

之际，其岁需协饷的拨解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与

影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影响更多是时间层

面的迟延，而非数量的不足。换言之，尽管协饷的拨

解未能一如乾隆时期提前全数解送新疆各城，但均

能保障每年所需银数。毕竟新疆系边疆重地，兵饷

不可欠缺，此系彼时君臣的共识，清朝廷与各省最终

会酌盈剂虚，调拨各省银两解送天山南北各城。

与此同时，甘肃作为新疆协饷拨解的中转站，反

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嘉庆初年军兴以后，不仅外省

协饷起解愆期，而且甘肃藩库的存储也大为减少。根

据甘肃方面的奏报，该省由于承办军需，“动用款目繁

多，实属不敷应用”，“因本款动用无存，所拨各项大半

借支司库兵饷”，截至嘉庆六年(1801)四月，“司库仅存

剩银六万余两”，以致“新疆例饷不能支给”。除了

偶尔请求户部另行指拨协饷，甘肃省官员内部深感军

需浩繁，朝廷指拨已形支绌，故不敢频繁以“拨还甘省

垫款等事上渎圣聪”。最终，他们将目光投注于甘肃

与新疆俸饷支出一端，筹思转移纾解之策。

最早提出建议的是曾长期履职新疆，嘉庆初年

担任陕甘总督的松筠。嘉庆四年(1799)十一月，他奏

请复开乾隆四十六年(1781)因“冒赈案”而谕令停止

的开捐监粮之法。松筠指出，“自例停以后”，“各省协

济甘省、新疆之饷，每岁增拨者，统计不下数千万

两”。所谓增拨之银主要在于两端，一为凡遇灾荒，

甘省往往需要外省协拨银两以备购买粮石赈灾；二系

甘省每岁军粮亦有一部分需要拨银采买。这两种协

饷支出，归根到底缘于本省仓储不足。考虑到甘省

“常平缺额已有二百余万石”之多，如果恢复监粮旧

例，允许士民呈交粮石，或者折交银两，可充实仓储，

减轻财政支出的压力。松筠认为，“若甘省久行无弊，

所有各省协济之银更可减拨，以充内帑”。检视此一

建议，意在通过开捐监粮一法增加粮石、银两收入，以

达到间接减轻财政支出的目的。议上之后，未见户部

议覆与清廷议准之档案。根据后续的记录，清廷并未

同意，而是在各省允准捐纳监生，交纳折色银两。

此后，甘肃的财政情形愈趋支绌。嘉庆六年(1801)
十月，甘肃布政使姜开阳鉴于“军需累年，度支告

匮”，奏请将甘肃河西地区与新疆的满汉各营官兵岁

支粮折银两一项改支本色粮石，以削减饷银支出，留

为归补甘省军需垫款之用。其中，甘肃省河西地区，

“常患粮多”，足敷官兵改支本色之需。至于新疆地

区，姜开阳认为今昔情形大为不同，亟须进行调整，

建议调整官兵应支粮石之本色与折色间的比例，将

巴里坤及甘省绿营官兵粮石支给之法由原有的四本

八折改为六本六折。乌鲁木齐、伊犁地区绿营官兵

改为“以两个月散放本色，余月仍旧折色”，新疆各城

八旗官兵“所得钱粮亦以四个月散放本色”。如此办

理之后，“统计所省银数，约在六七十万两上下”。

议上之后，嘉庆皇帝“即以为难行”。不过，兹事

体大，为求慎重，仍按照惯例谕令军机大臣会同户部

议奏，并发交新疆将军、大臣与陕甘总督等人核议具

奏。率先做出回覆的是户部，该部认为：“边地兵丁

生计维艰，从前酌支折色者，即所以加惠兵丁之意，

且新疆各城与内地情形迥不相同，不敢率意更张，应

令各处将军等各按该处情形，于兵丁生计有无关碍，

确切查明，详筹妥议具奏。”可见，户部的态度仍以

审慎为重，不建议遽然更张，并暗示此事应以熟悉实

际情形的甘肃、新疆高级官员的意见为准。

不久，新疆、甘肃各处的覆奏陆续呈递清廷。伊

犁将军保宁不赞同姜开阳之议，覆奏建议伊犁各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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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饷仍照旧例支给。其所着眼者，在于兵丁生计与

粮储二端。关于兵丁生计，保宁强调伊犁系边陲重

地，满汉兵丁各项差务“极称繁剧”，早年移驻之时尚

有盐菜银两，故“所定科则并无宽余”，此后盐菜银两

停止支发，“得项更属无几”。另一方面，该处地处极

边，“百物无不昂贵”，官兵支出较多。因此，粮折银

两对于兵丁养赡家口、支给差用十分重要。如果改

为本色粮石支给，则“兵丁生计更形拮据”。至于粮

储问题，也同本色粮石支出问题密切关联。当伊犁

绿营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移驻之后，本系仿照绿营

一年支给四个月本色，“每岁需粮三万余石”，导致

“仓储日减，赢余无多”。乾隆五十八年(1793)，考虑

到“新疆军储紧要，存积愈多愈善”，伊犁将军保宁

奏请改为支给两个月本色、两个月折色。嘉庆元年

(1796)，复“改为全行折色”。由此可以看出，此前之

所以将移驻伊犁的绿营额支本色粮石改为全部支给

折色银两，其初衷在于节省本色粮石支出，以保证边

疆地区的仓储。故兵丁生计之外，保宁亦指出，若将

额支粮石改为本色支给，“每年计须添支粮料十数万

石”，新收粮石不敷支放，必然动拨仓储，数年后“转

须采买兵粮”，“尤非有备无虞，计及久长之道”。鉴

于兵丁生计与边陲粮储问题，保宁表示，旧制“不敢

率议更张”，建议“将伊犁满营、镇标各兵粮饷仍照旧

分别支放”，“于边地兵食、仓储均有裨益”。

乌鲁木齐都统兴奎与保宁的看法一致。在覆奏

中，兴奎就乌鲁木齐地区的具体情形分别展开剖

析。其中，巴里坤、吐鲁番二处满汉官兵所需粮石，

本地所收不敷支给，“每岁尚须采买粮一万数千石”，

并无余粮可供改支本色。乌鲁木齐、古城二处“存粮

多寡不等，约计虽敷数年及一二年之供，一经仓贮动

完而兵粮仍须调剂”。若将满汉各营“酌改一半本

色”，每年虽可节省粮折银13万余两，但又需添支仓

粮 10万余石，“计省银不过十万有奇，为数亦属无

几”。由此可见，乌鲁木齐地区每年新收粮石并不

足以供应满汉各营改支本色之需，如果贸然改支一

半本色，必然导致仓储迅速动拨一空。此外，兵丁生

计一层亦是兴奎关注的焦点。乌鲁木齐地区的绿营

官兵在移驻之初，鉴于“诸物昂贵”，除原有俸饷外，

复临时另行支给盐菜银两。此种盐菜银两本系例

外恩赏，虽经多次延期，最终在乾隆四十年(1775)裁
汰。不过，考虑到兵丁生计问题，清朝廷在裁汰盐菜

银的同时，谕令将原支四个月本色粮石全部折银，

“令其自行买食，俾得通融日用，衣履有资，以示体恤

边屯至意”。兴奎指出，乌鲁木齐地区“除粮之外，

一切动用什物俱属昂贵”，而“满汉兵丁皆有家口，生

齿日盛，幸赖有此粮折，以之截长补短，日用衣履，均

有所资”，“即夷民商贩，亦全借兵饷交易流通，以为

生计”。一旦更张，“不惟兵丁生计不敷养赡当差，更

恐各色人等妄生疑虑，殊于边地情形多有未便”。考

虑到粮食储备、兵丁生计与边境稳定，兴奎奏请“将

乌鲁木齐等处满营并提镇标属各绿营兵丁岁支粮折

仍令照旧定科则支给”。

事实上，不唯口外新疆之伊犁、乌鲁木齐地区如

此，口内甘肃的情形亦大体相近。根据接替长麟担

任陕甘总督的惠龄，以及宁夏将军苏宁阿的覆奏，甘

肃、宁夏地区“物价昂贵”，加之满汉官兵家口日渐增

多，“若减去折色，散给粮石”，“实属不敷用度”。且

改支本色之后，由于粮价平贱，“按市价变易，较之原

得折色银两尚不敷一半”，必致“兵丁生计艰难”，“益

形拮据”，“于边防殊有关系”，奏请照旧支给折色。

各处的覆奏呈递清朝廷之后，嘉庆皇帝认为诸人历

任新疆、甘肃有年，所奏系实在情形，故决定不必再

交部议，直接谕令新疆等地粮饷照旧办理。

检视姜开阳原奏可以发现，其议系围绕新疆与甘

肃地区驻军应支粮石的本色与折色比例问题而展开，

冀图通过增加粮石收入与支出的方法达到削减驻军

俸饷银两支出的目的，以期减少甘肃、新疆协饷的调

拨。然而，此议引发了甘肃、新疆高级官员的集体质

疑与反对。诸人一致认为，粮折改支本色会导致兵丁生

计拮据与边储日减，故姜开阳之建议未被清廷采纳。

最终，在外省协饷频繁迟延、甘肃藩库存储有限的环

境中，甘肃、新疆协饷的拨解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与

影响，但总体上仍然按照旧有拨解制度勉强运行。

三、嘉庆十九至二十年之际的新疆经费问题讨论

白莲教起义被镇压后，清朝财政未见明显好转，

仅能勉强敷衍国用。此种情形，嘉庆皇帝本人在上

谕中曾有透露：“此时实属拮据，仅敷岁用，全无盈

余，迥非数年前光景矣。”一旦遇有巨额的例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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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旋即形成财政上的困难局面。嘉庆十八年(1813)，
爆发了天理教起义，军需为数不赀。同时，河工需要

堵筑，受灾地区之灾民亦应赈恤。三种大宗例外支

出计需1400余万两，财政压力巨大。

如何应对眼前的财政危机，成为清朝廷的当务

之急与棘手难题。旧有的几个补苴之法均被议及，

各处关于筹款事宜的建议不断通过奏折呈送清朝

廷。其中，英和在论及开源一端时，强调了开采各省

矿产的意义，并将目光投向新疆地区。英和认为平

定新疆后，“岁支兵饷三百万”，建议开采新疆金银矿

产，以开矿所得节省协拨之银，“如办理有效，足敷该

处兵饷，则内地经费日见宽舒”。

实际上，早在英和陈奏之前，嘉庆皇帝本人即已

因为各省财政支绌，发出上谕饬令伊犁将军松筠、陕

甘总督长龄通筹新疆财用事宜，“量减内地馈运”。

一方面，嘉庆皇帝承认，由于“国家经费不充”，“不得

不加撙节”，“但能使新疆经费岁有所减，则于国用不

无稍裨”；另一方面，上谕也强调相关建议“务为经久

无弊之策”，朝廷并“不责以近功速效”。值得注意

的是，这是清朝廷首次将各省财政窘困与新疆协饷

问题联系讨论。

伊犁将军松筠在接到清朝廷的谕令后，随即覆奏

表示业已虑及新疆节用事宜，此前曾有专折奏请“开

采铜铅并采挖金砂”与“改遣遣犯”，预计办理之后，

“伊犁、乌鲁木齐每年通共似可撙节经费三四十万”。

不过，由于正在查办玉努斯一案，故仅能先行略陈大

概。在办理玉努斯一案完结之后，松筠于嘉庆十九

年(1814)五月间再行奏陈，详细阐发了其有关乌鲁木

齐地区撙节经费的见解。松筠仍然坚持早先的认识，

强调北路之塔尔巴哈台与南路八城每年所需经费为

数不多，“均毋庸议减”。伊犁地区，“应撙节者无几，

亦可缓为筹减”。至于乌鲁木齐地区，“为新疆腹地，

每年估调经费银一百一十余万两，需饷最为繁多”，

“有可节其流以省经费者，有可开其源以资经费者”。

其具体建议共计四条：绿营粮折银两改支一半本色、

恢复收捐监粮、芦滩荒地分给各营作为恒产、旧封金

厂听民开采。陕甘总督长龄于接奉廷寄之时，正在负

责剿捕事宜，未及详细覆奏，仅提及增加开垦一条，认

为若能妥善清厘，“自可岁有所增，以粮抵饷”。

松筠的奏折抵京后，嘉庆皇帝谕令军机大臣会

同户部覆奏。对松筠原奏提出的四条意见，军机大

臣董诰等人分别予以准驳。

关于绿营粮折银两改支一半本色之法，前文提

及嘉庆六年(1801)甘肃按察使姜开阳即有将新疆地

区满汉各营部分粮折银两改支本色的建议，因遭到

伊犁将军保宁、乌鲁木齐都统兴奎等人反对而为嘉

庆皇帝否决，理由主要集中在有碍兵丁生计与减少

边疆粮储两点。此次经由松筠再度提出，并非单独

立议，除了利用仓储之外，复主张恢复开捐监粮、增

加屯田。松筠建议，除提标喀喇巴尔噶逊一营及镇

标中、左、右、城守4营外，其余提镇各属12营，“应请

改支一半本色”，“核计现有仓储，即可供支五六年，

渐次复屯，加以监粮，可期敷用”。考虑到收取监粮、

增加屯田并举之后，粮石供应得到保证，不致虚耗边

陲存粮，董诰等人基本认可松筠的此条意见，建议

“先令改支两个月本色，仍令随时察看”，如果无碍兵

丁生计，“仓储日裕”，“再酌量奏请加放本色数月”，

并将此法推及伊犁地区。

开捐监粮一法，乌鲁木齐地区曾在乾隆年间举

行，后因甘肃“冒赈案”而一律停止。松筠认为，乌鲁

木齐地区“从前收捐监粮并无营私舞弊情事”，“应请

仍照原定章程通饬各属一体遵照”，“永远定以本色，

不准折收，并不准以杂粮交纳”。董诰等赞同松筠的

看法，认为此议“无虞捏冒，其事似属可行”，不过在

捐取每名监生需交纳粮石数量方面尚需斟酌，“未便

照原定之数，应令再行筹议”。芦滩荒地分给各营作

为恒产一条，董诰等认为“开垦荒地，必需工本”，辅

以开渠引水，“其费不赀”，适值议省经费之时，建议

此条“暂缓办理”。旧封金厂仍请听民开采一条，松

筠指出，旧有严禁开采金矿之政策难以执行，“与其

禁之有名无实，莫若听民领票开采”，“抽收课金，或

应解京，或即留为经费”。董诰等认为可以试行办

理，“果于国课、民生两有裨益，再行酌立规条，永远

遵办，如试无成效，即奏明停止”。对于松筠的四条

建议，除芦滩荒地分给各营作为恒产一条，其余三条

均为董诰等人接受。不过这种认可是审慎而有限度

的。董诰等人还指出，“乌鲁木齐远在西陲，距京万

里，一切建置更易，是否相宜，总须目击情形，随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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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方可经久”，建议将松筠奏折一并发交新任伊犁

参赞大臣长龄、乌鲁木齐都统高杞详议具奏。

一般而言，以大学士、军机大臣领衔的覆奏代表

了清朝廷最高层官员的意见，清朝皇帝通常采取依

议的方式予以认可。不过，当董诰等人的覆奏呈递

之后，嘉庆皇帝本人却有不同的看法：

乌鲁木齐收捐监粮，从前虽经举行，但该处粮价

近俱平减，此时定额过少，恐与内地收捐有碍；若定

额过多，捐输未能踊跃，仍于仓储无裨。朕敬遵皇考

圣谕，著照旧停止，永不准再言此事，言者必诛。其

余各款，著长龄于到任后会同高杞再行体察情形，详

慎筹度，分晰具奏。

由上可知，尽管中枢官员接受了松筠四条建议中的

三条，但嘉庆皇帝本人以极为坚定的态度否决了恢

复收取监粮一项。理由主要在于两点，第一点为开

捐监粮在财政上的补苴意义不大，反而可能影响各

省捐纳监生的银两收入。第二点，即乾隆四十六年

(1781)的甘肃捐监“冒赈案”影响深远，且停止监粮之

例系乾隆皇帝的既定决策，嘉庆皇帝以守成为训，不

愿轻言更改。

实际上，松筠的四条建议中，除粮折改支一半本

色，最为重要者厥为恢复捐监一条。新疆地区各城

“俱系征收回粮及屯兵耕作，每岁收入足敷支应”，

“惟乌鲁木齐、巴里坤、吐鲁番、哈密四处供支尚有不

敷”，每年需要动支银两采买。因而乌鲁木齐地区

曾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经陕甘总督文绶奏准收取

监粮，前后共计收取“三十万三千六百七十石四斗

三升二合”。乾隆四十六年(1781)，因为甘肃省被查

出“捏灾冒赈，侵蚀监粮”，负责查办此案的大学士阿

桂奏请将新疆乌鲁木齐地区的监粮一并停止。尽

管捐监事例最终停止，但就实际成效而言，收取监粮

可以充实积储，从而缓解每岁采买兵粮的需要，节省

协饷支出。在松筠看来，恢复收取监粮，辅以增加

屯田，足以支撑乌鲁木齐地区绿营粮折改支一半本

色之需。因此，舍弃收取监粮一条，使得兵丁粮折改

支一半本色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大为削弱。至于其余

二条，短期内对于纾解财政压力，影响不大。

清朝廷以上谕的方式令长龄、高杞二人就松筠

条奏详悉议奏。长龄、高杞向朝廷呈递了覆奏，就松

筠原奏各条分别议覆。其基本的态度，仍是维持旧

章：“边防重地，事涉更张，不惟权宜无益，恐滋将来

流弊。与其酌盈剂虚，无多撙节，莫若就地论事，率

由旧章，庶可经久而昭慎重也。”松筠原奏各条之中，

恢复捐监一项已遭嘉庆皇帝否决。其余各条，长龄、

高杞认为“有仍循旧制者，有应行停止者，有可如议

行者。”绿营粮折改支一半本色一条，长龄、高杞认为

各处情形不同，“粮宽之处尚可支放，粮少之区亦须

拨运”，脚价所费不赀，“是节省于兵丁折色，仍动项

于运粮脚价，裒多未能益寡，转输徒增周折”。边储

减少也是其担忧之一：“边疆备粮易散难积，不可不

虑筹备无虞。”此外，二人援引嘉庆七年(1802)乌鲁木

齐都统兴奎的看法，指出该地区“一切什物俱属昂

贵”，兵丁家口日渐增多，“赖此粮折，截长补短，日用

衣履，均有所资”，若裁去粮折银两，“专靠饷银，所得

甚微，不免日形拮据”。基于此，二人认为，“此时既

不复屯，又不捐收监粮，各处存贮亦属无多，粮折改

支一半本色应毋庸议”，“自应照旧办理，以期经久而

重边储”。旧封金厂仍请听民领票开采一款，二人并

不赞同大学士董诰等人的看法，强调若“听民开采”，

关内、关外穷民必定络绎而至，“稽查断难周至”，且

恐游民潜入蒙古游牧之地，滋生事端，建议“与其开

而复禁，莫若仍禁不开”。芦滩荒地勘明分给满洲、

绿营作为恒产一款，长龄、高杞赞同董诰等人的意

见，指出“工程浩大，非一时所能猝办”，“是求有益而

转滋靡费”，“应毋庸议”。

比较松筠的原奏、大学士董诰等人的议覆、嘉庆

皇帝的上谕以及长龄、高杞的覆奏，可以发现，松筠的

四条建议先后遭到否决。芦滩荒地分给各营作为恒

产一条未能获得董诰等人的赞同，恢复监粮一条为嘉

庆皇帝否定，粮折改支一半本色、旧封金厂听民开采二

条则遭到了长龄、高杞的反对。唯一的成果，即查出

27万余亩荒地，可供招徕户民承种纳粮。不过，所收

租粮为数不多，远不足以供应粮折改支本色之需。

对于长龄、高杞的覆奏，嘉庆皇帝予以议准。此

外，长龄还奏请在吐鲁番征收棉花、皮张税课，遭到

皇帝的反对。嘉庆皇帝强调，“此项棉花、皮张等物

甚属细微，该处回民贸易谋生，相安已久，一旦增收

税课，迹涉与民争利，新疆地方每年由内地动拨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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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数十万，即添此区区税银，于经费亦属无济”，并在

乌鲁木齐都统高杞覆奏折内朱批指示：“率由旧章，

不必妄作。”由此可见，对于作为“地接外藩”的极边

之地——新疆地区，嘉庆皇帝仍然秉持一贯的“总以

镇静为本，不宜轻易更张”，“断不可图目前微利，致

遗日后之累”的审慎态度，对于获利无多而易滋流弊

的议论十分警惕、反感。

结语

嘉庆年间，由于全国财政逐渐陷入收支紧张的

境地，各省应协甘肃、新疆地区的协饷，已经难以按

照旧例逐年及时、足额解至。腹地各承协省份余剩

银两的有限与各种例外支出的增加，使得全国范围

内开源节流的讨论此起彼伏。作为本地收入难敷本

地支出，极度依赖协济的新疆地区，随之进入了财政

讨论的视野之内。值得注意的是，相关讨论的意图

均在于节省协饷，纾解国困。

检视嘉庆年间各种有关新疆财政、协饷问题的

讨论，就地区而言，主要聚焦于天山北路的伊犁和乌

鲁木齐地区，原因在于此二地区驻军众多，占据了新

疆每年俸饷、经费支出的绝大部分。从内容观察，集

中在增加粮石一项。盖新疆地区税赋无多，难以寄

望于增加银两收入，故众人屡屡将目光聚焦于粮石，

希望通过增加粮食收入与扩充粮食支出以达到抵充

协饷，削减协济银两之目的。此种思路自乾隆朝平

定新疆之际即已屡经倡议，在嘉庆时期全国财政日

趋支绌的背景下，类似的建议屡经提出。具体而言，

围绕着如何增加粮食收入与积储，与议官员先后提

出了增加屯田、收取监粮等方法；增加粮石支出一

层，粮折改支本色一法也多次论及。

不过，诸种建议之中，收取监粮一项为嘉庆皇帝

所否决。至于增加屯田与改支折色之议，提倡者不

乏其人，降至嘉道之际，仍不断有官员付诸奏陈。如

山东道监察御史张锦珩认为，应于未垦地亩“招佃报

垦”，逐渐推广，一旦“赋额日赢”，则“彼地俸饷即无

须由内地全数报拨”。又如给事中张鉴奏请节省新

疆冗费，建议垦辟旷地，改支本色。

然而，根据新疆方面的反馈，天山南北各城的实

际情形与京中官员的想象和认知相去甚远。尽管增

加屯垦一条在扩充耕地数量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受

限于人口增长与水源难觅等因素，新疆地区可资增垦

的地亩有限。此外，在此前开垦已多的背景下，久被

视为备边良策的兵屯之法，由于物价上涨、粮价平贱

等原因，经济效益较之乾隆时期早已大为下降，实则

“无济于节省，有碍于兵丁”。受之影响，伊犁、乌鲁木

齐地区的粮食收入与仓储无法获得持续性扩充，“各

处每年所收仅敷支放”，难以满足改支本色的需要。

故而屡经提出的粮折改支本色之议，不断遭到新疆高

级官员的集体反对。理由所在，与边防大局关系密切

的兵丁生计、边疆仓储始终是两个主要的考量点。

总体而言，尽管嘉庆年间有关新疆财政经费与

协饷节省问题的讨论多次展开，不过始终是议论多

而实效少，除省关来源、税种来源稍有不同，新疆协

饷运作基本以延续旧制为完结。考察其间原因，主

要在于新疆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以及更张旧制成法的

潜在风险与不确定性，诸如边储是否减少、兵丁生计

有无因之拮据、边疆武备战力是否受到影响、是否引

发当地事端等，均系新疆高级官员与清朝廷的关切

和忧惧所在。由此亦可看出，在财政供应尚能勉强

支撑的前提下，清朝之新疆治理政策，始终以保持驻

军战力，对外守护边境、对内维护当地社会稳定为核

心关切，财政考量尚在其次。因此，尽管各省度支日

益窘困，但新疆作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边陲重地，

岁需协饷关系边防大局，始终系清朝廷与各省疆吏

之共识，故仍然尽力保证所需协饷足额解至。

另一方面，伴随着各省度支的持续支绌，新疆财

政运作基础的脆弱性开始显现，新疆协饷供应与全国

财政运作之间的良性、稳定关系逐渐发生变化。由于

人口有限，农业、商贸基础薄弱，以及特殊的治理政

策，新疆地区在财政层面难以大规模地开拓财源。考

虑到新疆地区的战略重要性，驻军数量无法进行裁

减，粮饷支出亦因之难以撙节。因此，在财政层面，

清朝对于该地区的治理陷入了开源难开、节流难节的

困境。嘉庆时期，新疆财政无法自立一层始终未能解

决或缓解，岁需各省协济银数反而有所增加，从乾隆

时期的170余万两升至180余万两。与此同时，伴随

驻军战力的衰退与地缘环境的变动，白山派和卓后裔

与中亚浩罕国的威胁开始趋于严重，为此后道光年

间在回疆地区爆发的边防与治理危机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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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广储司银库奏为酌拨陕甘军饷奉旨事》(嘉庆五

年二月初五日)，档号：05-08-002-000029-0001，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呈稿。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 5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山西巡抚伯麟题本》(嘉庆六年二月十二日)，档号：02-
01-04-18314-013，内阁户科题本。

参见《陕甘总督勒保题本》(乾隆六十年二月十四日)，档
号：02-01-04-17933-005，内阁户科题本。

参见《乌鲁木齐都统兴奎折》(嘉庆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档号：04-01-01-0476-014，朱批奏折；《乌鲁木齐都统高杞

折》(嘉庆二十一年正月十五日)，档号：04-01-01-0564-065，
朱批奏折。

《户部尚书景安折》(嘉庆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档号：

04-01-01-0564-052，朱批奏折。

参见《陕甘总督长麟题本》(嘉庆五年十二月初七日)，档
号：02-01-04-18289-015，内阁户科题本；《陕甘总督倭什布

题本》(嘉庆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档号：02-01-04-18703-
013，内阁户科题本；《山西巡抚衡龄题本》(嘉庆十九年十二月

初十日)，档号：02-01-04-19507-021，内阁户科题本。

《江西巡抚郝硕题本》(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档
号：02-01-04-17108-027，内阁户科题本。

《甘肃按察使姜开阳折》(嘉庆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档
号：04-01-01-0483-048，朱批奏折。

《户部尚书禄康折》(嘉庆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档号：03-
1713-018，录副奏折。

《陕甘总督长麟折》(嘉庆五年十一月初九日)，档号：04-
01-01-0476-020，朱批奏折。

《陕甘总督松筠折》(嘉庆四年十一月初一日)，档号：04-
01-35-1187-025，朱批奏折。

乾隆四十二年，根据户部的统算，甘省在未经举办捐监

之前，“每年约需采买粮九十万余石，计用银一百五十余万

两”。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 8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06页。

《陕甘总督松筠折》(嘉庆四年十一月初一日)，档号：04-
01-35-1187-025，朱批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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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制，支给粮石，谓之本色；以银钱支出，则称作折色。

如四本八折，即在每年应拨给官兵十二个月的粮米内，实际支

给四个月本色粮食，另八个月改为支给折色银两。

《甘肃按察使姜开阳折》(嘉庆六年十月初九日)，档号：

404006346，宫中档。

《伊犁将军保宁折》(嘉庆七年正月初十日)，档号：

404007159，宫中档。

《伊犁将军保宁折》(嘉庆七年正月初十日)，档号：

404007159，宫中档。

参见《伊犁将军保宁折》(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十八日)，档
号：04-01-01-0455-035，朱批奏折。

《伊犁将军庆祥折》(道光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档号：04-
01-01-0615-04，朱批奏折。

《伊犁将军保宁折》(嘉庆七年正月初十日)，档号：

404007159，宫中档。

《乌鲁木齐都统兴奎折》(嘉庆七年正月初十日)，档号：

404007154，宫中档。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765，乾隆三十一年七月甲午。

《清高宗实录》卷986，乾隆四十年七月戊午。

《乌鲁木齐都统兴奎折》(嘉庆七年正月初十日)，档号：

404007154，宫中档。

《陕甘总督惠龄折》(嘉庆七年三月十六日)，档号：

404007639，宫中档；《署甘州提督仍兼宁夏将军苏宁阿等折》

(嘉庆七年三月十二日)，档号：404007610，宫中档。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

第7册，第33、82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3
册，第734页。

参见《户部尚书潘世恩折》(嘉庆十九年正月初七日)，档
号：03-1803-025，录副奏折。

《工部尚书英和折》(嘉庆十九年正月初十日)，档号：03-
2500-001，录副奏折。

《清史稿》卷342《松筠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8
册，第406页。

《伊犁将军松筠折》(嘉庆十九年正月十一日)，档号：03-
1838-027，录副奏折。

《大学士董诰等折》(嘉庆十九年六月初三日)，档号：03-
2500-022，录副奏折。

《陕甘总督长龄折》(嘉庆十九年)，档号：04-01-23-
0178-007，朱批奏折。

《大学士董诰等折》(嘉庆十九年六月初三日)，档号：03-
2500-022，录副奏折。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9
册，第431页。

《伊犁将军伊勒图折》(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档
号：03-0761-094，录副奏折。

乾隆四十九年，根据户部统计，乌鲁木齐地区各城每年

需要采买粮 11.08万余石。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

隆朝上谕档》第12册，第349页。

参见《陕甘总督文绶折》(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初一日)，档
号：04-01-35-1169-002，朱批奏折。

《乌鲁木齐都统明亮折》(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档号：04-01-01-0394-056，朱批奏折。

参见《武英殿大学士阿桂折》(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二十四

日)，档号：04-01-35-1178-033，朱批奏折。乌鲁木齐地区随后

尚查出有采买、冒销弊案，参见方华玲：《从“虚报”到“冒销”：乾

隆朝乌鲁木齐粮石采买冒销案探析》，《史林》2014年第4期。

陕甘总督文绶奏请开设新疆捐监的目的，除了充实边

陲积储外，亦拟“借用支作兵粮”。参见《陕甘总督文绶折》(乾
隆三十七年五月十三日)，档号：01700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军机处档。

关于乾嘉时期新疆金矿开采，参见贾建飞：《乾嘉时期

新疆的金矿开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1期。

除了这三条，松筠还另折陈奏两条：裁撤济木萨马厂，

空出余地复设耕屯；将乌鲁木齐所属山场按照伊犁章程抽收

木税，稽查逋逃。参见《伊犁参赞大臣长龄折》 (嘉庆二十年

三月初十日)，档号：404018061，宫中档。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

第20册，第138、139页。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

第 6册，第 79页；第 20册，第 138页。《乌鲁木齐都统高杞折》

(嘉庆二十年五月十四日)，档号：404018654，宫中档。

《山东道监察御史张锦珩折》(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初

七日)，档号：04-01-22-0042-050，朱批奏折。

参见《工科给事中张鉴折》(道光元年十一月十九日)，档
号：03-9985-055，录副奏折。

乾隆三十一年，陕甘总督吴达善曾对兵屯进行估算，认

为“派兵屯种实属有益，尚不至于浮费”。参见《陕甘总督吴达

善折》(乾隆三十一年十月初七日)，档号：04-01-22-0032-
001，朱批奏折。不过，伴随着粮价下跌，屯兵生产逐渐陷于不

敷成本的境地。参见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第 121-
122页；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第81-82页。

参见《伊犁将军庆祥折》(道光二年闰三月初六日)，档
号：04-01-22-0044-032，朱批奏折。

嘉庆时期，清廷曾令各省讨论裁减绿营兵额以节省财政

支出。陕甘总督认为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处“俱系新疆重地”，

“所属地方均关系紧要，原设额兵自未便裁减”。嘉庆皇帝对此

表示同意，朱批：“边疆重地，多多益善，不撤为是。”参见《陕甘

总督折》(嘉庆朝)，档号：04-01-03-0005-015，朱批奏折。

参见《户部尚书禧恩等折》(道光九年八月初六日)，档
号：03-3011-037，录副奏折。较之乾隆时期，嘉庆年间的新疆

协饷支出略有增加，主要原因在于嘉庆元年伊犁绿营官兵应

支粮石全行改支折色银两，增加支出7万余两。此外，回疆地

区惯例系以白银与当地鼓铸之普尔钱相互易换行使，乾隆五

十二年定例兵丁月支盐菜银两，每银 1两折给普尔钱 160文。

嘉庆七年，清廷谕令改为 220文合银 1两，亦增加了经费支出

与岁需协饷数额。参见《伊犁将军庆祥折》(道光元年二月二

十二日)，档号：04-01-01-0615-041，朱批奏折；《大学士庆桂

等折》(嘉庆七年九月十三日)，档号：03-1853-048，录副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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